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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考察目的

日本、新加坡機動車輛稅費相關課題考察活動之安排除蒐集一般性資料外，主要

係為藉由單位深度訪談，認識該國各項稅費內容、特性、稅收用途及稅制改革的相關管

制措施與執行經驗，以作為國內未來制定車輛稅費政策方向與各項稅費調整時之參考，

藉由此次考察活動，主要訪察重點如下：

1.機動車輛稅費結構資料，包括車輛取得稅費（指車輛持有人獲得該車輛之初所必須

支付的稅費，如關稅、貨物稅、汽車稅、註冊費等）、車輛持有稅費（指持有人繼

續擁有該車輛期間所需定期支付的各項稅費，如使用牌照稅、隨車徵收燃料稅、

道路稅、保險費等）及車輛使用稅費（持有人使用該車輛直接衍生的稅費支出，

如隨油徵收燃料稅、相關通行費、停車費用、違規罰鍰等）；瞭解其因對象不同，

如一般自用車輛與營業車輛、大眾運輸車輛或貨物運輸車輛間各項稅費結構（種

類及稅率）的差異性與車輛稅制現況。

2.瞭解稅費體制、政策與運輸政策間的關係，認識其從已往稅費政策的調整過程與經

驗中主要達成之管理政策目標、稅費政策的績效、稅費政策對於該運輸產業的影

響等政策規劃層面相關課題。

3.相關機動車輛稅費政策執行，初期勢必遭遇來自各方的關切與壓力，為確保稅費政

策執行績效，其主要的相關配套管制措施與執行方案內容，藉以瞭解政策執行與

評估層面相關課題。

4.以政府單位的角度，從促進運輸事業發展及提昇交通管理績效角度而言，瞭解其在

以往的稅費政策走向下，最大的政策成效反映在哪些具體層面及對於運輸產業發

展發揮了哪些具體的影響。

考察活動除了在「機動車輛稅費」主題上瞭解及蒐集相關資料及訊息外，更重要

地希望藉由此次活動，實地了解日本、新加坡稅費政策之內涵，作為國內調整機動車輛

稅費政策之借鏡。

1.2行程紀要



本次考察自89.11.27至89.12.06止，共計10日，行程安排如下：

89年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月 日

11 27台北-新加坡 搭乘SQ-29班機前往新加坡

拜訪cargoexchange公司瞭解車輛稅費制度對運輸事業

經營的影響及業者的經營狀況

11 28新加坡 拜訪CTS運輸研究中心，瞭解該中心對車輛稅費政策的

看法及其在運輸研究各領域的發展方向

11 29新加坡 拜訪LTA陸運局，瞭解機動車輛稅費結構制度及相關政

策與措施

11 30新加坡-台北-

東京

上午搭乘SQ-984班機由新加坡至台灣轉CX-450班機於

晚間抵達東京

12 1 東京 拜訪東京ISUZU汽車公司，瞭解業者對車輛稅費政策的

看法

12 2 東京 搭乘東京地鐵系統至各區，瞭解運輸管制措施執行情況

12 3 東京 考察東京地區假日交通狀況

12 4 東京 拜訪日本佐川貨運公司及日通貨運公司，瞭解運輸業者

對於稅費制度的意見，並蒐集相關產業發展資料

12 5 東京 拜訪全日本卡車協會，瞭解公會對稅費制度的意見，並

蒐集產業未來發展政策方向資料；拜訪日本運輸省官

員，瞭解稅費制度的運作情形及各項稅費的使用目的

12 6東京-台北 下午搭乘CX-451班機返台



第二章 

新加坡稅費結構與配合之管制措施
車輛稅費的措施與調整的目的主要在抑制私人運具的使用、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及建立公平合理的稅制結構，新加坡過去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對於運具的使用及車

輛持有成長的抑制確實產生相當的管理績效，從車輛購買申請登記、持有及使用過程，

設計乙套相當嚴謹的管理機制，本章將就其配額制度、各式運具稅費結構、相關配合之

管制措施及交通運輸政策等考察內容加以說明。

2.1 機動車輛配額制度（Motor Vehicle Quota System）

2.1.1 車輛配額制度作業程序

配額制度為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控制車輛年成長率之重要措施，依據使用運具

的型式及使用方式區分為六大類別，依據計算所得之可提供申請之各運具類別車輛配

額，原則上每個月第一至七日實施擁車證競標作業（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 tender
exercise），提供欲擁有自有車輛之個人、公司或組織進行申請作業，申請人必須參與競

標取得擁車證才能辦理車輛註冊登記作業，方得使用該運具，有關機動車輛配額制度之

作業流程如圖 2.1.1，茲說明如下：

程序一：申請者（必須年滿十六歲）參與擁車證競標作業，選擇欲參與競標之運具類別，

將投標金存入指定銀行，其中投標金之 50%先扣除充作投標保證金（tender
deposit）；每位申請人於每次競標作業只能投標一次，但以公司及組織名義申

請者除外。

程序二：申請人決定競標之運具類別（A 至 F 類），陸路運輸管理局依據申請人投標金

額高低排序及各運具類別配額數量決定得標之申請人，其中取得 A、B、D、

F 類擁車證者，其擁車證不得轉讓，取得 C、E 類者為可轉讓之擁車證，惟公

司及組織申請得標者不允許轉讓其擁車證；有關擁車證之區分類別如下：

category  A      計程車及 1600cc 以下的汽車

category  B      1600cc 以上汽車

category  C      貨物運輸車輛及公車

category  D      機車

category  E      OPEN 任何型態車輛

category  F      申請非尖鋒時段使用之任何型態車輛

註：申請 E 類得標者可選則註冊登記任何型式車輛

F 類為 Off-peak Car，其運具使用時間受限，享有相關稅費優惠（後續章節說明）

Bid a COE
參與擁車證競標

申請人必須提出投標金 Bid Amount
選擇參與競標類別 COE 「A.B.C.D.E.F」



資料來源：本計畫考察內容整理

圖 2.1.1  新加坡機動車輛配額制度作業程序

程序三：未得標之申請人則無息退還其投標金，得標之申請人則依據申請之運具類別應

於三至六個月期限內完成車輛註冊登記；得標身請人於競標時由主管機關先

收取之投標保證金若低於車輛配額底價 QP（Quota Premium：各運具類別得

標申請人中之最低投標價），則得標者必須補足其差額，若已收取之投標保證

金高於 QP，則其差額即用以繳付其他相關車輛稅費（稅費項目後續章節說

明）。

程序四：擁車證有效期間除計程車為七年外，其餘各式車種均給予十年的有效期間；另

得標申請人若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車輛註冊登記，其擁車證將被立即

取消且繳交之投標保證金將不退還。

2.1.2參與車輛配額競標作業得標者應繳稅費（擁車稅費）

各運具類別車輛配額之的得標申請人，依據其登記競標之運具種類不同，均需繳

交一定比例金額之車輛配額底價 QP，為取得擁車証後應繳納之稅費，其稅額差異如表

2.1.1，得標申請人於辦理註冊登記前均需完成扣繳作業。

表 2.1.1 不同運具類別應繳納之擁車稅費差異

得標申請人登記之運具類別 應繳納之車輛配額底價 QP

登記 A 類之計程車 QP = 70% Lowest Bid Price

登記 E 類開放組之機車 QP = 1/3 Lowest Bid Price

登記 F 類非尖峰使用車輛 QP = T * B/(A+B+C)
T : 17000 元(新幣)
A : 關稅

B : Lowest Bid Price
C : 附加註冊登記費

個人、公司、組織登記 A 至 E 類之

各式商務車輛
QP = 2 * Lowest Bid Price

其它各類登記一般車輛 QP = Lowest Bid Price

備註：

no no

競標類別 COE 「A.B.D.F」 競標類別 COE 「C.E」

依據投標金額大小及各類別配額決定得標者

退還投標金

六個月內完成車輛登記 三個月內完成車輛登記

下次再參與投標

yes yes



1. Lowest Bid Price 表示各運具類別得標申請人中之最低投標價。
2.商務車輛係指公司、組織擁有之商務目的使用車輛或個人職業用途使用車輛。
3.附加註冊登記費(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係指車輛辦理註冊登記時應繳交之額外之稅費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各式車輛應繳之 QP 費用以登記非尖峰使用車輛最低，計程車可有 30%之折扣，

商務車輛則需繳交該運具類別二倍之最低投標價，登計 E 類開放組之機車者，因其與

其它車種共同競標，為取得擁車證相對必需提出較高的投標價，是以得標之申請人選擇

登記機車時，僅需支付 1/3 最低投標價；此外，為規避申請人投機之行為，取得擁車證

未辦理註冊登記者，已繳付之 QP 稅費將不退還。表 2.1.2 為 2000 年六月份至十一月份

各類一般車輛之 QP 稅費（QP = Lowest Bid Price）統計，以十一月份資料分析，A 類

1600cc 以下小汽車 QP 為 36992 新幣，據此 A 類計程車 QP 為 0.7*36992 新幣，商務車

輛 QP 則為 2*36992 新幣；B 類 1600cc 以上小汽車 QP 水準與 A 類相近，C 類貨物運輸

車輛及公車其 QP 為 18502 新幣，以貨車裝載本身生產之貨品時（同國內法規之自用貨

車使用），屬於商務車輛，其 QP 為 2*18502 新幣；D 類機車 QP 為 1489 新幣；E 類開

放組 QP 為 38800 新幣，平均較其它各組為高，得標申請人選擇登記機車時，其 QP 為

1/3*38800 新幣。

表 2.1.2  2000 年六月份至十一月份各類一般車輛之 QP 稅費統計

資料來源：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October 2000,SINGAPORE

2.1.3 機動車輛配額制度之執行成效



新加坡自 1990 年五月一日起實施機動車輛配額制度，其目的為抑制車輛的成長比

例，在此制度運作下，每年允許增加之各類型運具數量由陸路運輸管理局依據道路交通

狀況、每年註銷登記之車輛數及運輸市場之狀況決定配額，藉由市場機制決定擁有車輛

之價格，而每年的配額數於每月釋出供申請人競標，每年車輛配額計算方式如下（年度

計算基礎為前一年度五月至本年度四月，每年五月決定新一年度車輛配額）：

某類運具別車輛配額 = 成長率 3% * 前一年度該類車輛總數

+前一年度撤銷註冊登記之車輛數

+前一年度擁車證期限屆滿未完成註銷登記之車輛數

+預估本年度（五月至十二月）辦理撤銷註冊登記之車輛數

有關新加坡車輛數成長狀況如表 2.1.3、表 2.1.4 所示，從 1989 年至 1999 年車輛

數資料中，各類型態運具均呈穩定的成長趨勢，平均成長率維持在 3%左右，顯見新加

坡執行機動車輛配額制度確實具有相當顯著的成效，於考察行程中訪談陸路運輸局官

員，其表示未來十年仍可能維持以 3%成長率抑制車輛數的成長幅度。

表 2.1.3  新加坡 1989 年至 1999 年各類型運具車輛總數

資料來源：Yearbook of Statistics 2000,SINGAPORE

表 2.1.4  新加坡 1989 年至 1999 年不同 CC 數車輛總數



資料來源：Yearbook of Statistics 2000,SINGAPORE

2.1.4 新加坡非尖峰使用車輛計畫（Off-Peak Car Scheme）
非尖峰使用車輛計畫係自 1994 年 10 月開始執行，其目的為提供已取得擁車證之

駕駛人或參與競標欲取得擁車證之申請人可選擇申請為非尖峰使用車輛，並提供得支付

較低車輛稅費之誘因，鼓勵駕駛人降低私人運具的使用。

在車輛稅費的折減部份，可獲得附加註冊登記費 ARF、關稅及車輛配額底價 QP
等稅費之優惠，最高可折減 17000 元新幣，且每年道路稅減免 800 元新幣，提供相當優

渥的獎勵條件；若一般車輛申請變更為 OPC 車輛，僅需繳交 100 元新幣之行政管理費

及申請移轉時點前期應繳之道路稅，即可依據擁車證剩餘有效期限長短，獲得前述各項

稅費之減免；此外，若 OPC 車輛申請變更為一般車輛，除需繳交 800 元新幣之申請費

用外，亦需繳交申請變更後”未使用”之減免稅額，其計算方式如下：

17000 元新幣/120 個月*（120 個月－申請變更前擁車證已使用月份）
註：擁車證有效期間為十年，即 120 個月

該項計畫執行已約六年，惟目前 OPC 車輛僅約一萬輛，由於車輛使用時段受限，

且由於新加坡實施道路收費制度，OPC 車輛免費通行時段僅國定假日、週日、週六下

午三時以後及平常日下午七時至翌日上午七時，執行成效並不顯著，惟新加坡仍致力於

強化大眾運輸的服務機能及研議逐步擴大道路收費的執行範圍，藉以提昇 OPC 計畫的

執行成效。

2.2 新加坡機動車輛稅費結構

在 2.1 節中介紹了新加坡車輛配額制度擁車證競標作業之相關作業內容，其中取

得擁車證支付之 Quota Premium 稅費屬於車輛取得稅費，本節將針對車輛取得、持有及

使用階段相關的稅費項目予以說明，並就各類主要運具在不同稅費項目中其稅率之差異

性加以分析。

2.2.1 新加坡車輛取得之相關稅費項目

新加坡有關之車輛取得稅費除前節說明之 Quota Premium 稅費外，同屬車輛取得



稅費之項目尚包括註冊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附加註冊登記費（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優惠附加註冊登記費（Preferential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
Prevailing Quota Premium 及關稅等，有關各項取得稅費之說明如下：

一、註冊登記費（RF : Registration Fee）
參與車輛配額競標得標之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或六個月內完成車輛註冊登

記，其應繳交之稅費即為註冊登記費，在 1998 年四月一日以前係依據登記車輛

種類不同訂定不同的收費標準（如表 2.2.1），其中差異相當大，其中機車、公車、

計程車標準極低，僅為 5 至 15 元新幣，一般小客車及 OPC 車輛為 1000 元新幣，

貨車依噸數高達 7000 元至 14000 元新幣、商務車輛亦高達 5000 元新幣，但自

1998 年四月一日以後，所有車型均調整為 140 元新幣之單一收費標準。

二、附加註冊登記費（ARF :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
本項稅費亦於辦理車輛註冊登記時繳交，依據車輛價格（Open Market

Value）之某一比例計算應繳交之定額稅費，此項稅費於 1998 年四月一日調整前

後之收費標準差異如表 2.2.2，調整前後除公車由 55% OMV 降至 5% OMV 其調

幅較大及計程車大幅調昇外，其餘主要車種調降幅度並不大，此項稅費額度相

當高，多數車種為車價之 1.4 倍，惟新加坡為鼓勵車輛汰舊或註銷使用，此項稅

費將依據其申請時擁車證剩餘有效期間的長短，按比例歸還（即優惠附加註冊

登記費）。



表 2.2.1  1998 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主要車型註冊登記費

主要車輛類型 註冊登記費(新幣)

一般小客車及 OPC 車 1000

機車 5

貨車 7000∼14000

公車 15

計程車 15

商務車輛 5000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表 2.2.2  附加註冊登記費 1998 年四月一日調整前後差異
單位：新幣

主要車輛類型 調整前 調整後

一般小客車 150% OMV 140% OMV

OPC 車輛 150% OMV 140% OMV

二手一般小客車 150% OMV+10000 140% OMV+10000

二手 OPC 車輛 150% OMV+10000 140% OMV+10000

商務車輛（新、二手） 150% OMV 140% OMV

機車 15% OMV 15% OMV

公車 55% OMV 5% OMV

貨車 150% OMV 140% OMV

計程車 2000∼5000 140% OMV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三、優惠附加註冊登記費（Preferential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
本項稅費並非由車輛持有人繳交，而係為鼓勵車輛提早汰舊換新或註銷車

輛登記停止車輛使用，新加坡政府歸還車輛持有人已收取附加註冊登記費 ARF
之優惠折扣，由於擁車証有效期限一般為十年（計程車為七年），凡車輛持有人

於擁車證期限屆滿前提前辦理車輛註銷登記，均可享有該優惠折扣退款，各主

要運具中，僅針對一般小客車及計程車實施 PARF 優惠折扣退款，其餘車種如公



車、貨車及機車則未納入，有關一般小客車及計程車 PARF 優惠折扣內容如表

2.2.3。

表 2.2.3  一般小客車及計程車優惠註冊登記費之折扣費率

車型 PARF 優惠折扣條件

一般小客車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五年   13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六年   12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七年   11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八年   10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九年    9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十年    80% OMV

計程車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五年   13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六年   120% OMV
註銷車輛登記時之車齡少於七年   110% OMV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局

四、Prevailing Quota Premium
新加坡擁車證每次核發的有效期限除計程車為七年外，其餘各式車種擁車

証有效使用年限為十年，當擁車證有效期限臨屆滿前或屆滿後一個月內，車輛

擁有人得申請延長五年或十年並以乙次為限（計程車不得提出申請），而申請擁

車證期限延長之申請人，必須支付 Prevailing Quota Premium（PQP）稅費，PQP
為申請時前三期車輛配額底價 Quota Premium 的移動平均值，有關各車種 PQP
稅費費率差異如表 2.2.4。



表 2.2.4  各類運具 Prevailing Quota Premium 費率

運具別 費率

商務車輛
申請延長五年   PQP
申請延長十年  2PQP

OPC 車輛
申請延長五年   50%PQP
申請延長十年      PQP

一般小客車及其他車種
申請延長五年   50%PQP
申請延長十年      PQ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五、關稅

依據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資料，各式車輛關稅係依據車輛價值（Open
Market Value）某一固定比例課徵，一般小客車為 41% OMV，計程車為 17%
OMV，機車為 12% OMV；公車依據座位數區分，八人座以下小型公車為 41%
OMV，九人座以上者免關稅；此外，貨車所有車型均免徵關稅。

2.2.2 新加坡車輛持有之相關稅費項目

車輛持有之稅費項目包括道路稅（Road Tax）及道路稅附加稅（Road Tax
Surchage），各式車輛必須每半年或每年配合車輛檢驗繳道路稅，車輛檢驗依據車種不

同、車齡不同決定檢驗頻次，對於公車及計程車每年需檢驗二次。如果車齡超過十年者

必須加收道路稅附加稅，每年以 10﹪比例增加，最高加收 50﹪，惟計程車因其使用年

限為七年，因此不適用道路稅附加稅，有關各類車型道路稅稅率如表 2.2.5。



表 2.2.5  各類運具道路稅稅率及計算基準

運具別 道路稅稅率計算基準

一般小客車

以引擎容量 EC 區分

600cc
600cc ~ 1000cc
1000cc~1600cc
1600cc~3000cc
>3000cc

年繳(新幣)
500

500+0.25*(EC-600)
600+1.0*(EC-1000)

1200+1.8*(EC-1600)
3720+2.5*(EC-3000)

機車 以引擎容量 EC 區分            年繳(新幣)
200cc 以下                        100 元

200cc~1000cc            100+0.4*(EC-200)
>1000cc                420+1.0*(EC-1000)

計程車

定額稅(新幣)
舊制：每年繳交道路稅 1100 元及柴油稅 6600

元，合計 7700 元

新制(1998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每年繳交道路

稅 1200 元及柴油稅 5100 元，合計 6300
元

座位容量 最大載重 柴油 汽油

30 位以下

3.5 公噸以下

3.5 公噸∼7.0 公噸

7.0 公噸∼11.0 公噸

11.0 公噸∼16.0 公噸

900
920

1000
1300

720
736
800

1040

3.5 公噸∼7.0 公噸 1220 976
7.0 公噸∼11.0 公噸 1300 1060

11.0 公噸∼16.0 公噸 1600 1280
16.0 公噸∼20.0 公噸(3 軸) 1500 1200
16.0 公噸∼20.0 公噸(2 軸) 2200 1760

公車

30 位以上

20.0 公噸∼26.0 公噸 2000 1600
車型 最大載重量 柴油 汽油

輕型貨車 3.5 公噸以下 600 480
3.5 公噸∼7.0 公噸 920 736
7.0 公噸∼11.0 公噸 1000 800重型貨車

11.0 公噸∼16.0 公噸 1300 1040
16.0 公噸∼20.0 公噸(2 軸) 2200 1760
16.0 公噸∼20.0 公噸(3 軸) 1500 1200

20.0 噸∼26.0 公噸 2000 1600
26.0 公噸∼32.0 公噸 2000 1600

32.0 噸∼40.0 公噸(4 軸) 3000 2400
32.0 公噸∼40.0 公噸(>5 軸) 2200 1760

40.0 公噸∼55.0 公噸 3200 2560

貨車

超重型貨車

55 公噸以上 3700 2960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2.2.3  新加坡車輛使用之相關稅費項目



車輛使用稅費項目包括違規罰鍰（2.3 節說明）、ERP 通行費（2.4 節說明）、停車

費、監理業務規費及車輛保險費等，本次考察活動因時間及訪問對象的限制，此部份之

相關稅費僅取得違規罰鍰及 ERP 通行費等關資料，停車費、監理業務規費、及車輛保

險費等則未取得相關詳細資料。車輛使用之相關稅費相較於前述車輛取得及車輛持有之

相關稅費，其費率基準明顯較低。

2.2.4 新加坡機動車輛稅費結構特性分析

新加坡機動車輛稅費結構基本精神係架構於抑制車輛數成長幅度、使用者付費及

公平性之原則，在車輛配額制度、擁車證制度、OPC 計畫及 ERP 道路收費等措施的成

功運作下，建立了完善的車輛稅費體制，在本次考察行程中，藉由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

局及運輸研究中心訪談，得以對新加坡機動車輛稅制運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茲將訪

談過程中瞭解有關車輛稅費結構之運作狀況摘要分析如下：

一、現行車輛稅費結構之主要缺失

1.車輛稅費結構係建立於高額預付稅款之上，重點強調在對車輛所有權的限制而

非車輛使用權的限制之上，因此，駕駛人花一大筆錢購置乙輛汽車（甚至高於

一般房價），自然不會考慮減少對道路的使用。

2.目前的車輛稅費結構係針對各種不同車型訂定徵收標準，缺乏統一的計價基

礎，公平的原則不易建立。

二、改善車輛稅費結構缺失之努力方向

1.逐步減少車輛持有人應繳交之各項稅費之額度，惟須考量可能造成擁車證競標

價格上漲。

2.擴大電子道路收費 ERP 的實施區域，更強調限制道路使用之配套措施以有效控

制交通擁擠的狀況。

三、機動車輛稅費結構調整的原則

1.強化抑制車輛使用管理的配套措施，改善道路交通狀況。

2.掌握機動車輛稅費調整三要素：道路交通狀況、對道路的損壞程度及社會公平

原則。

3.提供大眾運輸工具（公車、計程車）優惠稅率。

4.對於各式車型稅費徵收追求規範化及標準化。

5.保持政府總收入的平衡。

2.3 交通違規罰鍰

廣義而言，交通違規罰鍰為車輛使用之相關稅費之一，本次考察行程所蒐集為停

車違規罰鍰部分，依據新加坡道路交通規則，共計定義十七項違規停車行為，違規取締

告發單之型式如圖 2.3.1 及圖 2.3.2，詳細列舉違規事實及罰鍰金額；每項違規罰鍰有兩

項金額，被告發駕駛人若選擇繳交較低金額，則另需於二十八日內至指定法庭陳述違規

事由，未出席者將另受處罰；若選擇繳交較高金額，則不必至法庭陳述違規事由。



資料來源：ROAD TRAFFIC ACT（CHAPTER 276）,1999,SINGAPORE
圖 2.3.1  停車違規取遞告發單型式



圖 2.3.2  違規罰鍰繳交相關資訊

2.4 電子道路收費（Electornic Road Pricing）

資料來源：ROAD TRAFFIC ACT（CHAPTER 276）,1999,SINGAPORE



電子道路收費系統係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精神，徵收車輛每次通行之通行費，目

的在建立更公平之道路使用環境，反應車輛持有人的使用成本，促使駕駛人在決定使用

車輛前能夠將時間、成本、路徑納入考量，再決定自行駕車或搭乘大眾運具、出發的時

間等，甚至鼓勵共乘，藉此改善及控制道路的服務水準。

新加坡電子道路收費制度係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道路擁擠程度

以電子化方式徵收各式車輛通行費（有關收費方式及費率資料請參閱附錄一），以落實

使用者付費原則；基本上，通行費約 0.25 元新幣至 2.5 元新幣不等，愈近尖峰時間其扣

繳之通行費愈高，在同管制時間及同路段的情況下，通行費以機車最低，一般小客車最

高，此外，區域性 ERP 系統運作管制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七時三分至下午七時，

藉由車內設備單元及 ERP 現金卡，行駛通過管制門架時將自動扣款，目前區域性 ERP
實施範圍主要為三處中心商業區，共設置二十八處管制門架，其配置如圖 2.4.1；另亦

針對五條重要路段實施 ERP（僅於每日尖峰小時實施），共設置十四處管制門架，總計

共設置四十二處管制門架。

資料來源：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



圖 2.4.1  中心商業區 ERP 實施範圍示意圖

2.5 新加坡交通管理相關配套措施

本次新加坡的考察活動中，並未能參觀有關稅費制度的實際操作情況，主要透過

相關單位的訪談瞭解其運作機制，過程中充分感受到新加坡在抑制車輛成長及車輛使用

上的努力，配合運輸政策的執行及輔以高機動車輛稅費制定，確實反映出相當好的執行

成效，其政策或措施之規劃理念及原則當值得作為我國運輸管理的借鏡；本節將就新加

坡內陸運輸發展的政策作一概括性的描述：

一、推動運輸規劃、都市發展規劃及土地使用的整合機制

提高大眾捷運系統場站週邊土地開發強度，使通勤旅次及各類都市活動旅次以大眾運輸

場站成為主要運輸節點，強調運輸設施與場站週邊土地建物開發充分的協調與整

合。
二、構建完善的道路運輸網路

除賡續構建快速道路網路以提昇行駛速率外，目前新加坡政府亦積極研究

建立市中心區地下化道路系統之可行性。

三、應用科技提昇路網容量

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提昇道路交通管理的效能，現階段執行之重點發展計畫如下：
1.Green Waves：建立全島智慧型交通號誌管理系統，使車流運行更為順暢。

2.Virtual Slip Roads：應用先進交通號誌管理技術，開放路口紅燈左轉（新加坡為

靠左行駛）。

3.Traffic Monitoring System：藉由即時道路狀況監控，自動預測路網旅行時間並提

供相關道路交通資訊供用路人參考。

四、加強運輸需求的管理

車輛配額制度及電子道路收費制度的實施對於各種運具的持有與使用產生

相當正面的管理績效，未來新加坡政府將持續該政策執行，其目標為讓車輛數

與人口數的比值由目前 1:10 提高至 2010 年 1:7，此外，亦希望藉由電子道路收

費制度的執行，發揮車輛使用管理效能，該計畫若能達成管理目標，便能開放

更多的擁車証供欲購車民眾申請，逐步將現行以車輛持有管理為主的管理機制

調整為以車輛使用管理為主的機制。



第三章  日本機動車輛稅費結構與配合之管制措施

本次日本考察活動過程中由於聯繫工作相當困難，承蒙國內東源物流事業股份有公司蘇

隆德總經理及該公司魏顧問之鼎力協助，得以有機會訪談日本貨物運輸業者，藉以

了解該國車輛稅費結構狀況及運輸業者對於車輛稅費結構的看法，透過安排並與運

輸省官員見面，就車輛稅費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惟日方代表以無正式邦交為

由，表示僅能就現況議題進行訪談，不作任何評論及敘及未來相關政策，因此，無

法就官方管理的立場，蒐集較完整的資訊。所幸運輸業者訪談部分，都受到相當熱

忱的接待，得就車輛稅費議題充分溝通，方獲致更深一層的瞭解，由於訪問時程的

限制，無法廣泛蒐集不同運具間之差異資料，因此，本章主要介紹日本相關機動車

輛稅費的輪廓、不同稅費用途及徵收方式等特性資料，並敘述貨運業者對於現行稅

費制度的看法為主。機動車輛在日本稱之為自動車，後續內容即引用該名稱進行介

紹。

3.1 自動車相關稅費結構介紹（Automobile Taxes）
本節將就自動車各類諸稅在日本稅制體系中的關係、稅費的徵收用途、車輛使用各階段

的稅費種類、各項稅費之稅制內容等主題進行說明。

3.1.1 自動車諸稅與租稅體系的關係及用途

日本租稅體系包括國稅及地方稅二類，有關自動車諸稅在二類租稅體系中的架構關係如

圖 3.1.1 及圖 3.1.2 所示；在國稅體系中區分為目的稅（稅收用途為特定使用性質）

及普通稅（稅收用途為一般經費性質）二類，與自動車關係諸稅包括揮發油稅、地

方道路稅、石油瓦斯稅等三項為目的稅，消費稅及自動車重量稅等二項為普通稅。

地方稅的體系中再區分為都道府縣稅及市町村稅二類，與自動車關係諸稅包括輕油

引取稅、自動車取得稅等二項為都道府縣稅之目的稅，自動車稅一項為都道府縣稅

之普通稅；輕自動車稅一項為市町村稅之普通稅，共計約九項屬於自動車之稅費種

類。

國稅

目的稅

揮發油稅

地方道路稅

石油瓦斯稅

石油稅

消費稅

煙草稅



圖 3.1.1  自動車諸稅與國稅體系之架構關係

九項與自動車有關之諸稅中，揮發油稅、地方道路稅、石油瓦斯稅、輕油引取稅四項為

燃料稅金，自動車重量稅、自動車取得稅、自動車稅、輕自動車稅四項屬於自動車

持有之相關稅費，消費稅則為購車時必須繳交之固定比例稅費，同我國營利事業所

得稅；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與各項燃料稅金（使用稅金），多數作為道路特定財源，

有關各稅別稅金用於道路特定財源及一般財源之比例，彙整如圖 3.1.3。自動車持

有相關稅費部分，除自動車稅及輕自動車稅 100﹪及自動車重量稅 15﹪為一般財源

外，其餘均為道路特定財源；各項燃料稅金部分則均為特定道路財源。

酒稅

地價稅

自動車重量稅

所得稅

法人稅

其他稅類

普通稅

都道府縣稅

目的稅

輕油引取稅

自動車取得稅

其他有關所得稅、財
產稅、消費稅類別

自動車稅

普通稅

目的稅 財產稅與所得稅相關類別



圖 3.1.2  自動車諸稅與地方稅體系之架構關係

市町村稅

其他有關所得稅、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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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自動車稅

普通稅



圖 3.1.3  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與各項燃料稅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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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自動車諸稅內容說明

本節將就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自動車重量稅、自動車取得稅、自動車稅、輕自動車稅）、

各項燃料稅別（汽油稅、石油瓦斯稅、輕油引取稅）及消費稅之課稅對象、納稅義

務者、稅費用途等內容進行較詳盡的說明。

一、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說明

1.自動車重量稅（Automobile Weight Tax）

 課稅對象：凡依據道路運送車輛法取的車輛檢驗證及取得車牌之車輛。

 非課稅對象：大型及小型特殊自動車、排氣量 125cc 以下的二輪車。

 納稅義務者：以車輛登記所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繳納方式：向運輸事務所窗口購買稅費印花郵票方式繳納。

 子動車重量稅用途：75﹪稅收屬於中央政府（其中 80﹪作為道路維護整備

財源），25﹪屬於市町村之道路特定財源。

2.自動車取得稅（Automobile Acquisition Tax）

 課稅對象：自用小客車、卡車、公車及三輪車輛

 非課稅對象：大型及小型特殊自動車、二輪車（含側車附二輪車者）

 課稅標準：以一般市場買賣契約取的價格為課稅基準，若為無償取得或相當

折扣價格取得車輛，仍依市場價格為課稅基準。

 稅率種類：營業車及輕自動車（小型車）為取的價格之 3﹪，自用車為取得

價格之 5﹪。

 免稅條件：車輛取的價格在 15 萬日幣以下者免稅。

 納稅義務者：車輛購買人、受贈車輛者、海外購買運回日本使用者。

 繳納方式：由納稅義務者向納稅事務所繳交。

 自動車取得稅用途：5﹪用以作為徵收作業費用支出，其餘 95﹪之稅收中，

30﹪屬於都道府縣之道路維護整備財源，70﹪屬於市町村之道路維護整備財

源。

 優惠措施：電動車、天然瓦斯車稅率降為 2.3﹪；符合新燃油效率標準之車

輛得以購買價格扣除 30 萬日幣後再計算課稅標準；符合自動車 Nox 法案規

定之車輛，自用車稅率調整為 3.8﹪，營業車調整為 1.8﹪；駕駛訓練學校用

車、限制使用區域之特殊目的用車、公司合併取得之車輛、公共團體用車及



殘障人士用車等均免徵自動車取得稅。

3.自動車稅（Automobile Tax ）

 課稅對象：道路運送車輛法定義之自動車（輕自動車、二輪車、大型特殊目

的用車等除外）。

 課稅標準：載客用車以排氣量為區分基準，其餘車種依其型態不同來區分，

其中地方政府可自訂稅率，惟該費率不得超過中央政府訂定費率標準之 20

﹪。

 納稅義務者：自動車所有人。

 繳納方式：每年四月一日徵收，新購車者以購買稅費印花郵票方式繳納。

 稅費用途：都道府縣之一般財源。

 優惠措施：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務車免徵；急救車輛免徵；身心殘障者用車免

徵；中古車販賣商持有之中古車輛。

4.輕自動車稅（Light Vehicle Tax）

 課稅對象：機器腳踏車、輕自動車（小客車）、小型特殊自動車、小型二輪

車。

 課稅標準：依據車輛種類型式的不同來區分，其中地方政府可自訂稅率，惟

該費率不得超過中央政府訂定費率標準之 20﹪。

 納稅義務者：輕自動車所有人。

 繳納方式：每年四月一日徵收，新購車者以購買稅費印花郵票方式繳納。

 稅費用途：市町村之一般財源。

 優惠措施：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務車免徵；相關法令規範之優惠對象免徵。

二、各項燃料稅別說明

1.揮發油稅（Gasoline Tax）

為對於揮發油產製品徵收之消

費稅，及隨油徵收之稅費種類，



該稅收屬於中央政府道路特定財

源。
2.地方道路稅（Local Road Tax）

日本於昭和 30 年 8 月制定地方

道路稅法，該稅收亦屬於揮發油

稅之一類，稅收屬於地方政府之

道路特定財源。
3.石油瓦斯稅（Petroleum Gas Tax）

昭和 41 年 2 月制定石油瓦斯稅

法，稅收 50﹪屬於中央政府及 50
﹪屬於都道府縣之道路特定財

源。
4.輕油引取稅（Diesel Fuel Tax）

向柴油引擎車輛徵收，稅收屬於

都道府縣之道路特定財源。

三、消費稅（Consumption Tax；包含地方消費稅）

 課稅對象：凡事業者從事資產買賣讓渡、勞役之提供等交易所得均應課徵。

 課稅標準：以資產價格為課稅基準；從保稅區取得之資產，以 CIF 價格加上

關稅為課稅基準。

 納稅義務者：事業者、從保稅區輸入貨物者。

 繳納方式：依據資產估定金額繳納，稅額超過 500 萬日幣者，可分攤為季繳



方式。

 稅費用途：作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一般財源。

3.2 自動車諸稅稅率狀況

本節將針對自動車諸稅稅率計算標準及歷年來稅率之變動狀況進行說明。

3.2.1 自動車諸稅稅率

以下介紹之各項稅率適用期間制西元 2003 年 3 月。

一、消費稅（含地方消費稅）：所有商品及服務販賣價格的 5﹪。

二、自動車重量稅

車種類別 自用 營業用

客車 Passenger Car（每 0.5 噸） 6,300 圓/年 2,800 圓/年

貨車 Truck（每 1 噸）

2.5 噸以上

2.5 噸以下

6,300 圓/年

4,400 圓/年

2,800 圓/年

2,800 圓/年

公車 Bus（每 1 噸） 6,300 圓/年 2,800 圓/年

小型二輪自動車 Small Two-wheel（定額） 2,500 圓/年 1,700 圓/年

輕自動車 Mini car（定額） 4,400 圓/年 2,800 圓/年

單位：日圓

三、自動車取得稅

自用（for private use）------- 車輛取得價格之 5﹪

營業用及輕自動車（for commercial use）------- 車輛取得價格之 3﹪



四、自動車稅

車種類別 區分 自用 營業用

客車 排氣量

~1000cc
1001~1500cc
1501~2000cc
2001~2500cc
2501~3000cc
3001~3500cc
3501~4000cc
4001~4500cc
4501~6000cc

6001~

29,500 圓/年
34,500 圓/年
39,500 圓/年
45,000 圓/年
51,000 圓/年
58,000 圓/年
66,500 圓/年
76,500 圓/年
88,000 圓/年

111,000 圓/年

7,500 圓/年
8,500 圓/年
9,500 圓/年

13,800 圓/年
15,700 圓/年
17,900 圓/年
20,500 圓/年
23,600 圓/年
27,200 圓/年
40,700 圓/年

公車 座位數

30 人以下

31~40 人

41~50 人

51~60 人

61~70 人

71~80 人

81 人以上

33,000 圓/年
41,000 圓/年
49,000 圓/年
57,000 圓/年
65,500 圓/年
74,000 圓/年
83,000 圓/年

12,000 圓/年
14,500 圓/年
17,500 圓/年
20,000 圓/年
22,500 圓/年
25,500 圓/年
29,000 圓/年

貨車 載重量

1 噸以下

1~2 噸

2~3 噸

3~4 噸

4~5 噸

5~6 噸

6~7 噸

7~8 噸

8 噸以上

8,000 圓/年
11,500 圓/年
16,000 圓/年
20,500 圓/年
25,500 圓/年
30,000 圓/年
35,000 圓/年
40,500 圓/年

每超過 1 噸加收

6,300 圓

6,500 圓/年
9,000 圓/年

12,000 圓/年
15,000 圓/年
18,500 圓/年
22,000 圓/年
25,500 圓/年
29,500 圓/年

每超過1噸加收

4,700 圓

單位：日圓



五、輕自動車稅

車種類別 排氣量 稅額

二輪車 ~50cc

51~90cc

91~125cc

126~250cc

250cc~

1,000 圓/年

1,200 圓/年

1,600 圓/年

2,400 圓/年

4,000 圓/年

車輛種類 自用 營業用

小客車

小貨車

7,200 圓/年

4,000 圓/年

5,500 圓/年

3,000 圓/年
單位：日圓

六、揮發油稅

徵收揮發油稅及地方道路稅，其中揮發油稅為每公升 48.6 日圓，地方道路稅為每公升

5.2 日圓。

七、輕油引取稅

每公升為 32.1 日圓。

八、石油瓦斯稅

每公斤為 17.5 日圓。

有關平成 3 年至 11 年度全日本自動車關係諸稅稅額之變化情形如圖 3.2.1，與自動車有

關之稅收總額平成 3 年為 62,755 億日圓，至平成 11 年為 77,716 億日圓，平均每年

成長 2﹪左右，各項稅費本身則其每年稅額之變化情形並不大，至於自動車關係諸

稅總額及國家稅收總額間之比例規係如圖 3.2.2，自動車關係諸稅總額約佔國家稅

收總額之 10.7﹪。

3.2.2 自動車諸稅稅率歷年來調整狀況

一、消費稅部分

平成元年開始徵收，初始稅率為 3﹪，至平成 9 年調整為 5﹪。



二、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部分

1.自動車重量稅

昭和 46 年開始徵收，以客車為例，初始稅率未區分自用及營業用及重量差

異，均為每 1 噸徵收 2,500 日圓/年，至昭和 51 年產生重大變革，調整為自用客車

重量每 0.5 噸徵收 6,300 日圓/年，營業用客車重量每 0.5 噸徵收 2,800 日圓/年，該

項變革仍沿用至今。

2.自動車取得稅

昭和 43 年開始徵收，初始費率並未區分營業用與自用，均為車輛取得價格之

3﹪，至昭和 49 年將自用車調整為 5﹪營業車維持 3﹪沿用至今。

3.自動車稅

創設年度未取得相關佐證資料，以 4~5 噸貨車為例，昭和 36 年度自用貨車與

營業貨車稅費均為 15,000 日圓/年，至昭和 51 年調高稅費，自用貨車為 20,000 日

圓/年，營業貨車為 17,500 日圓/年，至昭和 59 年再調高稅費，自用貨車為 25,500

日圓/年，營業貨車為 18,500 日圓/年。

4.輕自動車稅

創設年度未取得相關佐證資料，以小貨車為例，昭和 30 年度自用與營業均為

1,500 日圓/年，至昭和 36 年調整均為 2,500 日圓/年，至昭和 51 年調整為自用車

3,300 日圓/年，營業車為 2,900 日圓/年；至昭和 59 年再調整為自用車 4,000 日圓/

年，營業車為 3,000 日圓/年沿用至今。

三、燃料相關稅費

1.揮發油稅

創設年度未取得相關佐證資料，昭和 30 年度為每公升 11.0 日圓，爾後逐年

檢討調整，至昭和 51 年度為每公升 36.5 日圓，至平成 5 年調整為每公升 48.6 日

圓並沿用至今，已近七年未調整。

2.地方道路稅

昭和 30 年開始徵收，稅率為每公升 2.0 日圓，爾後逐年檢討調整，至昭和 51

年度為每公升 6.6 日圓，至平成 5 年調整為每公升 5.2 日圓並沿用至今，已近七年

未調整。



3.輕油引取稅

昭和 31 年開始徵收，稅率為每公升 6.0 日圓，爾後逐年檢討調整，至昭和 51

年度為每公升 19.5 日圓，至平成 5 年調整為每公升 32.1 日圓並沿用至今，已近七

年未調整。

4.石油瓦斯稅

昭和 41 年開始徵收，稅率為每公斤 5.0 日圓，至昭和 45 年調整為每公斤 17.5

日圓並沿用至今，已近 30 年未調整。

3.3 自動車強制保險介紹

近年來在日本由於受到保險業法修正及金融自由化的影響，帶動自動車保險作業上相當

程度的轉變，本節將就有關車輛強制保險相關內容進行說明。

一、強制保險（自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

所有車輛必須投保強制保險，在賠償金制度下保護車禍受難者，車輛持有人

若未投保強制保險，將被處以刑罰不超過六個月之勞役處分或易科不超過 5 萬日

幣之罰金，並調扣駕照 30 天及交通違規記點六點。

二、強制保險補償內容

強制保險中對於因車禍造成他人受傷或死亡之賠償額度如表 3.3.1，死亡最高

賠償支付額為三千萬日幣，若事故造成具有後遺症之傷害，則依傷害程度區分為

14 個等級，最高賠償支付額從三千萬日幣至七十五萬日幣不等。

表 3.3.1  強制責任保險賠償額度

受傷程度 最高賠償支付額

死亡 Death 30,000,000 日圓

未死亡前傷害 Injury before death 1,200,000 日圓

傷害 Injury 1,200,000 日圓

具後遺症之傷害 Sequela（分 14 級） 30,000,000 日圓~750,000 日圓

資料來源：日本運輸業者提供之資料

三、保險費



有關各主要車種強制保險之保險費如表 3.3.2，各車型之保費差異並不大。

表 3.3.2  各主要車種不同期間強制保險費用（單位：日圓）

車種 37 個月 36 個月 25 個月 24 個月 13 個月 12 個月

自用小客車 38,450 37,650 28,450 27,600 17,850 16,950

自用小貨車 － － － － 16,100 15,350

660cc 以下輕自動

車

27,550 27,050 20,900 20,300 13,800 13,250

250cc 以上二輪輕

自動車

－ － 23,550 22,900 15,250 14,550

250cc 以下二輪輕

自動車

－ 27,000 － 20,300 － 13,250

資料來源：日本運輸業者提供之資料

3.4 營業車與自用車稅費差異之檢討

在日本自動車之相關稅制中，均充分反應了自用車及營業車稅費差異的必要性，從前述

自動車稅費歷年來調整狀況分析中，亦可瞭解日本政府對於營業用車輛在稅費調整

上的變動情形，反觀國內機動車輛稅費並未突顯自用車與營業者之差異，本節中將

以貨運為例，說明日本自用車與營業車稅費差異之考量因素。

一、貨車扮演主要貨物運輸角色

依據 1996 年日本國內貨物運輸統計資料，運送貨物總噸數為 6,799 百萬公噸

及 573.2 百萬延噸公里，其中貨車運送噸數佔總噸數 90.9﹪及總延噸公里數 53.3

﹪；若區分為營業車及自用車加以比較，貨車運送之總噸數部份，營業車佔 40.9

﹪自用車佔 50﹪，總延噸公里數部份，營業車佔 40.7﹪自用車佔 12.6﹪。

二、營業貨車效率高於自用貨車

1996 年資料中，全日本營業貨車總數為 1,280,659 輛（約佔 12.5%，含一般貨

車 877,390 輛、特殊貨車 202,561 輛、曳引車 115,948 輛、小貨車 84,760 輛），自

用貨車總數為 8,967,846輛（約佔 87.5﹪，含小貨車 5,966,628輛、一般貨車 1,764,876

輛、曳引車 9,304 輛、特殊貨車 1,227,038 輛），若以貨車運送之貨物總噸數及總延

噸公數為比較基礎，總噸數部分營業者佔 45﹪自用車佔 55﹪，總延噸公里數部分



營業車佔 76.3%自用車僅佔 23.7﹪，有關營業車與自用車在不同運輸指標之績效比

較如表 3.4.1，貨物總運送距離部分，自用車約為營業車之二倍，全年度總計每日

貨車旅次數部分，自用車約為營業車之六倍，每日每輛貨車之行駛里程數部分，

營業車約為自用車之三倍，平均每噸貨物之運送里程部分，營業車約為自用車之

四倍，若以貨物運送之延噸公里數代表運輸效率指標，則營業車之運輸效率較自

用車高出近 20.3 倍。

表 3.4.1  自用貨車與營業貨車之運輸效率指標比較

指標項目 單位 營業車 比例﹪ 自用車 比例﹪

Travel distance Million km 63,135 34.2 121,362 65.8

Aggregate traveled day-truck Million day trucks 283 14.0 1,742 86.0

Travel distance /truck/day Km 222.9 － 69.7 －

Average distance /ton Km 84.2 － 21.6 －

Average distance/day/truck Ton-km 821.8（A） － 40.5（B） －

Transport efficiency（A/B） 821.8/40.5=20.3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卡車運輸協會提供資料

由於貨物運輸事業為日本國內貨物運輸之主要基幹產業，對於民生必需品之運輸配送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且營業車之運輸效率較之自用車高出近 20 倍，日本政府認為

對於能源消耗的節省、交通量的減少、行車廢氣排放的控制、噪音公害的減輕、地

震災害等緊急物資配送效率提昇、促進國家規模經濟及社會安定均具有相當大的直

接效益，因此認為降低營業車輛稅費應有其必要性。

3.5 相關配合之管制措施（貨物運輸部分）

此次日本考察行程中主要係以貨運業者為訪談對象，雖與運輸省官員就車輛稅費問題進

行意見交換，惟因無正式邦交，日方多所顧忌，無法就相關稅費配套措施部分提供

較完整的資料，因此，本節將就與日本卡車協會及貨運業者訪談有關貨物運輸部分

之重點摘記如下：

一、日本全國約有 5,000 家貨運業者，其中 99﹪為中小企業型態（資本額三億日圓，員

工 300 人以下），日本政府對於運輸業者提供有低利貸款補助制度，就業者所提之



營運計畫書進行審核，對於審核通過之運輸業者可提供利率 1﹪之低利貸款或全額

免息之貸款，提供有心經營業者必要的協助。

二、在環境保護問題方面，由於東京都有約 12 萬 5 千輛柴油貨車，對於東京都空氣品

質將造成相當程度負面的影響，因此，目前在東京及大阪等城市均有控制污染量

之構想，以東京都為例，計畫自 2003 年起使用年限超過七年之車輛將不得進入市

中心區，以貨車而言，目前車輛平均使用年限為 10.53 年。

三、全日本卡車協會之運作機能相當的健全，充分扮演與政府溝通之橋樑角色，除了運

輸資料蒐集與相關貨運產業研究發展工作外，亦規範業界合理競爭機制及相關爭

議之排解，為提高貨運運輸效率，提供會員多元的諮詢服務及從業人員之教育訓

練，此外，並義務從事災害急救物資之運送且統一聽從政府單位之緊急運送命令，

因此，公（協）會的角色受到政府單位相當程度的重視並提供資金援助，例如，

自 1976 年稅法修正將輕油引取稅提高 30﹪，其中增加之 15﹪提撥給協會，以全

日本卡車協會為例，每年約可獲得 11 億日幣之政府補助款，加上會費收入三億五

千萬日幣，因此，每年可運用資金達十四億五千萬日幣，是以能夠充分發揮協會

應扮演之角色，協助政府帶動貨運產業健全的發展。

四、在貨運業的門檻部分，並無資本額門檻的限制，惟負責人必須提出擁有二分之一以

上資產之證明；車額部分，除東京都門檻條件為七輛外，其餘各地均為五輛，據

卡車協會表示，門檻條件並無太大實質的意義，因此未來有可能逐步降低。

五、日本貨物運輸業發展的趨勢已朝向多元化、整合化、專業化之物流型態發展，如日

通宅配及佐川急便株式會社等全國性運輸業者，對於貨物運送的處理，已跳脫傳

統配送的角色，更著重於企業內部的改革、滿足顧客的服務需求、提昇服務品質

及降低營運成本，強化資訊科技及高科技設備的應用，使其經營觸角由國內貨物

運輸向國際貨物運輸整合，提昇運輸業者在供應鏈中的角色，經營的型態亦因此

更多元。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次考察活動的目的為研習新加坡及日本機動車輛稅費制度內容及其相關管制配

合措施，由於新加坡及日本地區特性不同，國情的差異造成在機動車輛稅費制度內容上

存在相當大的歧異，為完全不相同的制度架構，新加坡由於國土範圍狹小，屬於城市型

國家，車輛稅費制度的基本精神為控制車輛持有的成長以防止道路交通的惡化；日本則

國土範圍廣闊，且都會區之大眾運輸系統相當便捷，輔以買車自備停車位政策及停車管

理政策的落實，因此，並非以抑制車輛成長為車輛稅費制度之主要目的，反而較強調稅

費結構的公平性與稅費的用途，該制度的內涵與國內較為相近，針對本次考察內容，其

相關結論如下：

一、新加坡車輛稅費相關措施與調整的目的主要在抑制私人運具的使用、鼓勵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過去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對於運具的使用及車輛持有成長的抑制確實

產生相當的管理績效，從車輛購買申請登記、持有及使用過程，已設計乙套相當嚴

謹的管理機制。

二、配額制度為新加坡陸路運輸管理局控制車輛年成長率之重要措施，依據使用運具的

型式及使用方式區分為六大類別，依據計算所得之可提供申請之各運具類別車輛配

額，實施擁車證競標作業，提供欲擁有自有車輛之個人、公司或組織進行申請作業，

申請人必須參與競標取得擁車證才能辦理車輛註冊登記作業。

三、新加坡自 1990 年五月一日起實施機動車輛配額制度，其目的為抑制車輛的成長比

例，在此制度運作下，從 1989 年至 1999 年車輛數資料中，各類型態運具均呈穩定

的成長趨勢，平均成長率維持在 3%左右，顯見新加坡執行機動車輛配額制度確實

具有相當顯著的成效，陸路運輸局官員亦表示未來十年仍可能維持以 3%成長率抑

制車輛數的成長幅度。

四、新加坡自 1994 年 10 月開始執行非尖峰使用車輛計畫，其目的為提供已取得擁車證

之駕駛人或參與競標欲取得擁車證之申請人可選擇申請為非尖峰使用車輛，並提供



得支付較低車輛稅費之誘因，鼓勵駕駛人降低私人運具的使用，該項計畫執行已約

六年，惟目前 OPC 車輛僅約一萬輛，由於車輛使用時段受限，且新加坡實施道路

收費制度，OPC 車輛免費通行時段僅國定假日、週日、週六下午三時以後及平常

日下午七時至翌日上午七時，執行成效並不顯著，惟新加坡仍致力於強化大眾運輸

的服務機能，藉以提昇 OPC 計畫的執行成效。

五、新加坡車輛取得之相關稅費包括 Quota Premium 稅費、註冊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附加註冊登記費（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優惠附加註冊登記費

（Preferential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Prevailing Quota Premium 及關稅等，其

中優惠附加註冊登記費係用以鼓勵車輛提早汰舊換新或註銷車輛登記停止車輛使

用，新加坡政府歸還車輛持有人已收取附加註冊登記費 ARF 之優惠折扣；車輛持

有之稅費項目包括道路稅（Road Tax）及道路稅附加稅（Road Tax Surchage），各

式車輛必須每半年或每年配合車輛檢驗繳道路稅，車輛檢驗依據車種不同、車齡不

同決定檢驗頻次，對於公車及計程車每年需檢驗二次。如果車齡超過十年者必須加

收道路稅附加稅，每年以 10﹪比例增加，最高加收 50﹪。

六、電子道路收費為新加坡執行相當成功之交通管理政策，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精神，

徵收車輛每次通行之通行費，目的在建立更公平之道路使用環境，反應車輛持有人

的使用成本，促使駕駛人在決定使用車輛前能夠將時間、成本、路徑納入考量，再

決定自行駕車或搭乘大眾運具、出發的時間等，甚至鼓勵共乘，藉此改善及控制道

路的服務水準。電子道路收費制度係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道路擁

擠程度以電子化方式徵收各式車輛通行費，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基本上，通行

費約 0.25 元新幣至 2.5 元新幣不等，愈近尖峰時間其扣繳之通行費愈高，在同管制

時間及同路段的情況下，通行費以機車最低，一般小客車最高。

七、日本租稅體系包括國稅及地方稅二類，在國稅體系中區分為目的稅（稅收用途為特

定使用性質）及普通稅（稅收用途為一般經費性質）二類，與自動車關係諸稅包括

揮發油稅、地方道路稅、石油瓦斯稅等三項為目的稅，消費稅及自動車重量稅等二

項為普通稅。地方稅的體系中再區分為都道府縣稅及市町村稅二類，與自動車關係



諸稅包括輕油引取稅、自動車取得稅等二項為都道府縣稅之目的稅，自動車稅一項

為都道府縣稅之普通稅；輕自動車稅一項為市町村稅之普通稅，共計約九項屬於自

動車之稅費種類。

八、揮發油稅、地方道路稅、石油瓦斯稅、輕油引取稅四項為燃料稅金，自動車重量稅、

自動車取得稅、自動車稅、輕自動車稅四項屬於自動車持有之相關稅費，消費稅則

為購車時必須繳交之固定比例稅費，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自動車持有相關稅費

與各項燃料稅金（使用稅金），多數作為道路特定財源。

九、貨物運輸事業為日本國內貨物運輸之主要基幹產業，對於民生必需品之運輸配送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且營業車之運輸效率較之自用車高出近 20 倍，日本政府認為

對於能源消耗的節省、交通量的減少、行車廢氣排放的控制、噪音公害的減輕、地

震災害等緊急物資配送效率提昇、促進國家規模經濟及社會安定均具有相當大的直

接效益，因此認為降低營業車輛稅費應有其必要性。

十、1976 年稅法修正將輕油引取稅提高 30﹪，其中增加之 15﹪提撥給協會，以全日本

卡車協會為例，每年約可獲得 11 億日幣之政府補助款，加上會費收入三億五千萬

日幣，因此，每年可運用資金達十四億五千萬日幣，是以能夠充分發揮協會應扮演

之角色，協助政府帶動貨運產業健全的發展。

4.2 建議

一、新加坡車輛稅費結構係建立於高額預付稅款之上，重點強調在對車輛所有權的限制

而非車輛使用權的限制，因此，駕駛人花一大筆錢購置乙輛汽車（甚至高於一般房

價），自然不會考慮減少對道路的使用，是以新加坡政府刻正研議擴大電子道路收

費之實施範圍，以逐步加強對車輛使用的管制；從新加坡車輛稅費結構制度來看，

徵收高額的稅賦抑制車輛的持有之做法在國內並不易實施，若能有效整合捷運與公

車強化大眾運輸服務效能，再輔以車輛使用限制以改善道路交通狀況應為較可行的

方式，其電子道路收費制度之作法及精神應值得我國參考。



二、就機動車輛稅費制度而言，新加坡成功地執行高稅賦政策，雖然該制度不一定適用

於其他國家，但其車輛稅費調整係考量道路交通狀況、對道路的損壞程度及社會公

平原則之方式，亦值得國內未來調整機動車輛相關稅費時將之納入考量。

三、推動運輸規劃、都市發展規劃及土地使用的整合機制為新加坡相當重要的運輸政

策，目的在提高大眾運輸系統場站週邊土地開發強度，使通勤旅次及各類都市活動

旅次以大眾運輸場站成為主要運輸節點，強調運輸設施與場站週邊土地建物開發充

分的協調與整合。由於徵收相關車輛稅費目的除取得國家建設財源外，另一項重大

目的為抑制車輛的持有及使用以改善道路交通狀況，而其重要的配套措施之一即為

構建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建立運輸規劃、都市發展規劃及土地使用整合機制之作

法，值得國內參考。

四、日本機動車輛稅費結構與國內較為近似，其中對於營業車與自用車稅費之差異為其

稅制中相當重要的特色，由於客貨運營業用車輛之運輸績效遠大於自用車，因此營

業車稅費較自用車為低；國內稅制則並未反應營業車稅費與自用車稅費之差異性，

從健全運輸產業發展及發揮稅制管理目的之角度來看，未來在車輛稅費檢討過程

中，建議應將營業車及自用車稅費差異之必要性充分納入考量。

五、日本訪問期間主要訪談對象為貨物運輸業者，從訪談過程中亦了解到日本政府對於

貨運產業的管理及輔導機制，其中有關公會角色功能、運輸業門檻條件降低、提供

低利貸款補助運輸業者經營等之作法，在輔導運輸產業發展之過程中確實發揮相當

之管理績效，亦帶動國家整體物流的發展；在國內，對於貨運業的管理則相對缺乏

彈性及相關輔導機制建立，因應貨運產業發展的特性與需求，制定明確的管理及輔

導政策應為必要的努力方向。其政策擬定之方向與作法應值得國內參考與借鏡。




